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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滨海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津滨劳人仲案字[2025]第 648 号

申 请 人：郭某某。

委托代理人：金鑫，天津相臣律师事务所律师，特别授

权。

委托代理人：李俊成，天津相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，

特别授权。

被 申请 人：某公司。

住 所：天津自贸试验区（东疆综合保税区）。

法定代表人：张某。

委托代理人：李浩，北京盈科（天津）律师事务所律师，

特别授权。

申请人郭某某诉被申请人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，本委受

理此案后，依法组成独任仲裁庭，申请人委托代理人金鑫、

李俊成及被申请人委托代理人李浩依法参加了仲裁活动，本

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诉称：申请人于 2019 年 3 月 28 日入职天津市北

方某公司,申请人岗位装配工,后申请人被派遣至某电气公

司处工作。2022 年 3 月申请人与天津市北方某公司解除劳动

关系后与津滨某公司建立劳动关系,工作地点不变,前后工

作年限累计计算。2024 年 5 月申请人与津滨某公司解除劳动

关系后又与被申请人建立劳动关系,工作地点仍不变,前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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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仍然累计计算。申请人在职期间用工单位某电气公司实

施标准工时制,双休,月平均工资为 7511.7 元。2024 年 10 月

21 日,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发送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》以及

《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》,告知申请人双方于 2024 年 10 月

21 日正式解除劳动关系,并认定申请人在被申请人处的工作

年限为五年零七个月,但被申请人拒绝向申请人支付违法解

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以及拖欠的工资。申请人提出仲裁申请：

1、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90140.4

元；2、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 2024 年 10 月工资 1609 元;3、

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0 月 21

日延时加班费 8547.8 元；4、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 2023

年 5 月 11 日至 2024 年 9 月 24 日休息日加班费 8634.1 元；

5、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 2024 年冬季取暖补贴 335 元；6、

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 2024 年集中供热采暖补助费 185 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申请人全部仲裁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

据，请求仲裁委驳回申请人全部仲裁请求。一、申请人自2024

年9月2日起至2024年10月21日劳动合同解除之日止无正当

事由未履行请假手续也未到岗工作，旷工长达近一个月，严

重违反公司的劳动纪律及规章制度属于未按照劳动合同约

定履行员工应尽的义务，被申请人据此解除与申请人签订的

劳动合同与法有据，不构成违法解除，无需向其支付赔偿金；

二、申请人2024年10月未到岗上班未向被申请人提供任何劳

动，被申请人无需向其支付工资；三、被申请人与申请人签

订劳动合同时间为2024年5月1日，在该时间前申请人第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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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项仲裁请求与被申请人无关，2024年5月1日后被申请人已

经按照申请人每月出勤工作情况足额支付了包含加班费在

内的全部工资，无需再向申请人支付任何费用；四、针对申

请人第五、六项仲裁请求，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时间为2024年

10月21日，而冬季采暖费及集中供热采暖补助费应在2024年

11月15日至2025年3月15日供暖期间发放，双方劳动关系解

除早于2024年至2025年取暖季，被申请人无需支付该两项费

用。

申请人提交证据：1、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、解除劳动

合同证明书，证明被申请人于 2024 年 10 月 21 日告知申请

人与其解除劳动合同，确认申请人在被申请人的工作年限为

五年七个月，被申请人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。2、

录音，证明申请人并未违反公司劳动纪律，申请人与被申请

人一直在讨论协商解除事宜，并未提及和告知申请人存在违

反劳动纪律的情形。3、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、微

信聊天记录截图、工资表、天津市社会保险个人参保证明、

医保缴费查询清单、公积金缴费查询清单，证明申请人每月

基本工资为 7500 元；申请人离职前 12 个月的平均工资为

7511.7 元。4、工作群微信记录截图、加班统计表，证明申

请人工作期间存在加班的事实以及被申请人从未向申请人

支付加班费。

被申请人提交证据：1、劳动合同、解除劳动合同通知

书，证明 2024 年 5 月 1 日，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劳动合

同，后因申请人无故连续旷工 5 天以上，严重违反了被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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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的规章制度，被申请人于 2024 年 10 月 21 日与申请人解

除了劳动关系。2、培训通知、学习签到记录、公告栏照片、

《员工手册》、绩效管理实施细则、全员岗位聘任制实施管

理办法（试行）、奖惩制度、员工违规违纪行为惩处细则，

证明被申请人在制定《员工手册》，人力资源相关制度时组

织了员工代表进行充分讨论、学习，并进行了宣贯、公示，

符合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。3、2024 年度人力资

源相关制度的培训学习记录，证明 2024 年 7 月 5 日，被申

请人组织申请人所在的柱上开关事业部对公司《员工手册》、

人力资源相关制度进行了学习。4、2024 年度 7 月至 10 月考

勤表、门诊病历及诊断证明、被申请人与申请人及其家属的

通话记录截图，证明申请人 2024 年 9 月至 10 月无故连续旷

工，被申请人多次与申请人及其家属电话联系拟通知其返岗

上班，申请人始终不接电话，也未返岗上班。5、工资明细，

证明被申请人已足额向申请人发放工资。

本委经审理查明：申请人于2024年5月1日与被申请人签

订劳动合同，从事装配工工作，每月下旬被申请人以银行转

账形式支付工资。申请人最后出勤至2024年8月15日，此后

休病假，并向被申请人提交过两次病假条，2024年9月未再

提交过病假手续，也未再出勤。2024年10月21日收到被申请

人发送的微信及邮寄的解除通知，解除理由为旷工严重违

纪。

另查，申请人当庭变更第四项仲裁请求为被申请人支付

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9月24日休息日加班费8634.1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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庭审中申请人陈述，其于2019年3月入职天津市北方某

公司，2022年3月主体变更为津滨某公司，以上两段工作及

与被申请人建立劳动关系后实际工作地均为天津某电器公

司，不清楚劳动关系变更期间签署过何手续，在被申请人开

具的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中显示在本单位工作年限为五年

零七个月。工资标准为7500元/月，不是计件工资。2024年9

月后未提交病假手续是被申请人告知可办理长期病假不用

提交病假条了，2024年10月仍处于医疗期，被申请人应支付

工资。在此期间双方有就解除事宜进行沟通，2024年10月14

日最后一次沟通但沟通未果。据统计，申请人在职期间存在

延时加班132小时，休息日加班100小时。

被申请人不认可申请人的陈述，称申请人所述的2019年

3月入职天津市北方某公司的相关情况与被申请人无关，与

津滨某公司也没有业务往来，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中

的工作年限是写错了，不认可申请人工龄连续计算。申请人

工资标准为岗位工资1329.86元+其他考核奖1182.3元+计件

工资。申请人2024年10月未提交病假手续，不同意支付该月

工资，也未告知过申请人可以不提交病假手续。申请人在职

期间不存在加班事实。申请人于2024年10月21日解除劳动合

同，无需支付2024年冬季取暖补贴及集中供热补助费。

上述事实，有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当庭陈述及相关证据证

实，本委予以确认。

本委认为：被申请人于 2024 年 10 月 21 日以申请人连

续旷工 5 天以上严重违反公司纪律为由解除劳动合同，并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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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委提交了培训通知、学习签到记录、公告栏照片、《员工

手册》、绩效管理实施细则、全员岗位聘任制实施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、奖惩制度、员工违规违纪行为惩处细则、2024 年

度人力资源相关制度的培训学习记录，申请人不认可真实

性，其中没有申请人签字，本委对以上证据不予采信，被申

请人并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向申请人告知过相关规章制度，

在此情况下被申请人依据以上制度与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

存在违法情形。关于申请人的工作年限，申请人向本委提交

了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，被申请人认可证据的真实性，本委

予以采信，其中明确显示申请人的工作年限为五年零七个

月，被申请人虽称是工作人员写错，但也未提交证据予以证

明，故应以此年限计算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，以及按照申请

人在被申请人处发放的工资计算平均工资。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八十七条规定，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

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53310.98 元。

申请人主张 2024 年 10 月工资，但未实际出勤，虽在庭

审中主张在休医疗期，但未办理相关病假手续，也未提交证

据证明被申请人认可申请人处于医疗期，故申请人的第二项

仲裁请求本委不予支持。

申请人主张延时和休息日加班费，向本委提交了工作群

微信记录截图、加班统计表，被申请人不认可真实性，且微

信记录截图中无法体现申请人的实际工作情况，加班统计表

系申请人自行统计，综上本委对申请人以上证据不予采信。

除此之外，申请人并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存在加班事实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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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申请人的第三项、第四项仲裁请求本委不予支持。

申请人主张 2024 年冬季取暖补贴，采暖季应为 2024 年

11 月 15 日至 2025 年 3 月 15 日，而申请人于 2024 年 10 月

21 日解除劳动合同，不应再享受该福利待遇，故申请人的第

五项仲裁请求本委不予支持。

申请人的第六项仲裁请求不属于本委受案范围。

此案经本委调解无效，现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

同法》第八十七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

第二条、第六条之规定，裁决如下：

一、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，被申请人给付申请

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，计人民币：53310.98 元（伍万

叁仟叁佰壹拾元玖角捌分）；

二、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。

本裁决书一式三份，当事人对本裁决不服的，可以自收

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；不起诉

的，本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。

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生效仲裁裁决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

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

仲 裁 员： 于 岚

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四日

书 记 员：张怡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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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
